






















































































財務報告檢查表 
108 年 8 月臺教會(二)字第 1080119234 號函版 

 

44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填報 會計師複核 

18.檢查事項： 

＊學校法人及所設私立學校本學年度不動產之購置、出租、處

分、設定負擔(含不動產之出售、報廢、抵押等)，是否符合私

立學校法第 49條之規定？(但學校拆除建築物，及依臺教高

（一）字第 1030037310B號令核釋校內不動產出租，如為強化

校園生活機能，並為服務學校教職員工生之多元化生活所需，

而依大學自主自訂規章、規劃校園部分空間設置便利超商、影

印店、書店等，在不妨礙校務發展或辦學目的之原則下，不在

此限) 

檢查結果：[ ]是  [V]否  [ ]不適用 

補充說明：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 
一、本校位於文華路北段校地，配合台中市政府都市計畫規劃為 8米

既定道路，辦理公開標售由開發商容積移轉(包含地號西屯區西屯段

1430-1、1493-1、1493-2、1494-1、1494-2、1495-2、1515-1、

1516-1、1516-2、1518-1、1518-2地號及上石碑段 60-1部分地號)，

在不影響學校發展及校務進行之原則下，教育部同意辦理。 

教育部核准日期、文號：教育部核准文號 103年 7月 7日臺教高

（三）字第 1030099287號函，以上符合教育部規定。 

二、有關本校校園外文華路北側 1495-1地號畸零地，預計辦理專案

讓售案， 106年 6月 14日第 153次校務會議、及董事會 107年 11月

16日第 19屆第 10次常會通過；本校董事 11人，董事出席人數 10人

表決通過，人數符合規定。本案於 107年 11月 28日報部，教育部

108年 2月 27日臺教高(三)字第 1080030288號函覆須再補充資料，

並確認本校辦理法規程序。本校業經 108年 10月 2日第 162次校務

會議、及董事會 108年 11月 14日第 19屆第 14次常會通過逢甲大學

不動產處分標售作業辦法，將依據教育部來函檢附相關補充資料函報

教育部，擬於教育部核准後辦理專案讓售。 

三、有關本校校園圍牆外文華路南側對街台中市西屯區上石埤段 60-2

等 17筆畸零地出租店家案，於 107年 12月 13日函報教育部，教育

部 108年 1月 2日臺教高(三)字第 1070220184號函覆須再補充資料

並完成校內程序。本案業經 108年 10月 2日第 162次校務會議、及

董事會 108年 11月 14日第 19屆第 14次常會通過；本校董事 11

人，董事出席人數 9人表決通過，人數符合規定。本案將依據教育部

來函檢附相關補充資料函報教育部，擬於教育部核准後辦理租賃作

業。 

依據私立學校法第 49條規定，學校法人就不動產之處分，應經董事

會之決議，並報經學校主管機管合轉法人主管機關核准後辦理。有關

畸零地出租部分，係因老舊地籍與都市計畫現況不符，經台中市政府

道路拓寬鑑界作業甫發現部分商家占用地為本校校地，為維護校產和

公共安全的權宜措施，先行與店家簽署約定，待教育部核准後甫辦理

正式租賃程序。 

本校 1495-1地號專案讓售案，與 60-2等 17筆地號土地租賃案，皆

已完備校內程序，符合法規規定。 

複核結果： 

[V]同意 [ ]不同意  

補充說明： 




























